
北京大学工学院留校学生出入校园管理办法（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北京市及北京大学疫情防控有

关政策，在保障留校学生健康、校园秩序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留

校学生顺利开展生活、学习所需必要活动，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当前防控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留校学

生因必要事项外出，不应进入疫情高、中风险地区（动态更新，

请随时掌握）。如出校后去往中高风险地区，按防疫要求学生将

不能回校。 

第三条 所有留校学生因任何事项出入校园均需提前向学院

进行申请，获得审批通过后方可在指定日期，进行出入校活动，

活动过程需确保“两点一线”，完成出入校活动后进行轨迹核验。 

第四条 学生外出全程做好防护，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保持

安全距离不聚集，注意保持手部卫生，注意饮食健康安全，尽量

不在校外就餐等。 

申请条件 

第五条 留校学生有以下事由，可向院系申请出入校园各园

区，由学院进行审批： 

（一）就医、就业面试笔试、就业体检、就业签约、签证办

理等事由； 

（二）因学业、科研等事项须前往主校园以外的力学大院、

技术物理楼、方正大厦、圆明园等主校区外科研办公区域； 

（三）居住在万柳、畅春园、中关新园、圆明园等宿舍区的

留校学生前往燕园。 

第六条 留校学生的其他出入校园需求，按“一事一议”由



院系提交学生工作专班审批。 

申请流程及注意事项 

第七条 留校学生每次出入校园各园区，除特殊紧急事件外，

均需在前一天下午 5点前填写微信小程序报名工具“工学院留校

学生出入校园各园区申请表”。 

第八条 填写申请当天晚上 8点前将收到“审核通过”或“审

核不通过”通知。 

（一）如申请审核通过，则可在指定的出入校园时间通行； 

（二）如申请审核不通过，则可与学工办老师联系了解具体

情况。 

第九条 出入校园各园区学生须确保“两点一线”，全程做好

轨迹记录，可考虑选用运动记录软件。学生须提供延伸到校门内

一段距离的记录轨迹。入校时需出示给保安核验，行程完成后需

将记录截图在当天晚上 10 点前上传至微信小程序报名工具“工

学院留校学生出入校园各园区行程核验”，如未及时上传，将影

响后续申请出入校园资格。 

出入流程 

第十条 已进行东门入校人脸识别信息录入的同学申请前往

实验室，审核通过后，可前往实验室，下午 6点统一在东门集合

后返回校内。 

第十一条 已进行东门入校人脸识别信息录入的同学因就医、

就业等需求前往实验室外的其他区域，以及未进行东门入校人脸

识别信息录入的同学申请出主校区，可选择东南门或西门出入，



申请返回时间不得超过晚 9点。 

因每日学院预约入校名额有限，如出现申请学生数量超额的

情况，学院将根据申请事由进行筛选，就医、就业等优先。获得

审核通过的同学进入校门时需刷身份证（提示：务必不要通过身

份证自行刷卡测试，否则预约将视为已完成，无法再次入校）。

出校时，应主动配合校门的保安员将校园卡拍照留存。学生可以

请保安员帮助查询预约系统是否预约返校成功。 

第十二条 申请通过的学生出入畅春园、中关新园等园区可

通过登记实现一次性出入。返回园区时，还应出示轨迹记录，配

合园区进行查验。 

第十三条 申请通过的学生出入力学大院、技物楼等主校区

外科研办公楼宇应配合保安人员进行登记等操作。 

防控管理 

第十四条 如若发现留校学生未经批准私自前往疫情高、中

风险地区，超出申请时间未返回宿舍园区，或前往申请地点以外

的其他地区，均可能被限制入校或取消再次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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